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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费用较高。

为充分利用现有产业布局，皖维膜材采用第一种方式生产膜用PVB树脂，具体流程图如下：

2）PVA光学膜

多年来，国内外在含有PVA成分的塑料薄膜生产技术上，一般采用流延成膜法、干法造粒和湿法挤出吹膜

法等生产技术。 鉴于PVA光学薄膜对产品的透光性和均匀性要求极高，皖维膜材采用流延成膜法生产PVA光

学膜，其生产流程如下：

（3）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皖维膜材生产PVB树脂和PVA光学膜的主要原材料均为PVA，全部向皖维高新（含子公司）采购。生产车

间根据生产计划确定下月的采购计划，经生产负责人审核后由采购部门进行采购。 皖维膜材向皖维高新采购

PVA的定价原则为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2014年度PVA交易已经皖维高新董事会六届二次会议和201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他原材料，如丁醛、盐酸等，市场供应充足，皖维膜材建立了合格供应商目录，从中选择质量、价格符合

要求的供应商进行采购。

2）生产模式

皖维膜材根据销售订单和市场情况制定生产计划，按照生产计划安排生产。

3）销售模式

①PVB树脂的销售

PVB树脂的用途广泛，可用于汽车、建筑、光伏等多个行业，因此具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其销售采取经销商

和终端生产企业并重的销售模式。 在产品定价策略上，皖维膜材以自身的生产成本作为基础，并参照国内外同

行业的市场价格，按照市场水平进行定价。

②PVA光学膜的销售

PVA光学膜的销售对象主要为TFT-LCD偏光片生产企业。 偏光片的生产对上游零组件产品质量要求很

高，通常要求其直接供应商所使用的上游零组件产品都经过其严格质量测试。 国内现有四家PVA光学膜用户，

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因此采取定点销售模式，由使用厂家提出规格、数量，皖维膜材完成生产计划后按订单

交付使用。 在产品定价策略上，皖维膜材以自身的生产成本作为基础，并参照可乐丽、日本合成PVA光学膜的

市场价格，结合下游客户的需求，确定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价格。

（4）销售情况

1）产能、产量、销量

①PVB树脂

皖维膜材PVB树脂的主要用户为PVB树脂经销商和PVB中间膜等生产企业。 2013年度、2014年1～6月的

PVB产能、产量、销量、销售价格如下：

膜用

PVB

树脂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6

月

产能

（

吨

）

- 2,500

产量

（

吨

）

- 710.23

销量

（

吨

）

- 291.45

销售收入

（

元

）

- 807,692.31

平均销售价格

（

元

/

吨

）

- 17,948.72

胶粘级

PVB

树脂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6

月

产能

（

吨

）

2,000 1,000

产量

（

吨

）

671.12 520.53

销量

（

吨

）

662.04 385.56

销售收入

（

元

）

12,582,561.82 6,914,642.18

平均销售价格

（

元

/

吨

）

19,005.74 17,933.91

膜用PVB树脂生产线产能为5,000吨/年，2014年1~6月的产能为2,500吨，产量为710.23吨，销量为291.45

吨。膜用PVB树脂生产线在建工程于2014年5月31日转固，在此之前生产膜用PVB树脂以调试生产线，因此，产

生的收入冲减在建工程，冲减后2014年1~6月膜用PVB树脂收入为807,692.31元，平均销售价格为17,948.72

元/吨。

PVB树脂中试生产线即胶粘级PVB树脂生产线的产能为2,000吨/年， 故2014年1～6月产能为1,000吨，

其重要功能是PVB树脂的实验研发，因此皖维膜材及皖维集团并未大规模市场推广，导致产量、销量较低。

②PVA光学膜

PVA光学膜生产线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仍未转固，未正式对外销售，但产品已经初步取得了下游客

户的认可，并与部分客户签订了产品购销意向书，销售前景良好。

2）前五名客户情况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4]2110号皖维膜材2013年、2014年1～6月备考审计报告，皖维膜材前五

名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

（

元

）

占比

2013

年度

1

上海四喜化工有限公司

1,739,438.89 13.82%

2

信阳鑫源化工有限公司

1,424,843.16 11.32%

3

吴江市天德化工有限公司

1,382,175.21 10.98%

4

嘉兴远诚化工有限公司

1,044,340.46 8.30%

5

浙江天台怀德油墨有限公司

1,012,136.46 8.04%

合计

6,602,934.18 52.48%

2014

年

1～6

月

1

浙江普利金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807,692.31 10.46%

2

天津光大冰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65,811.97 9.92%

3

上海四喜化工有限公司

759,230.77 9.83%

4

信阳鑫源化工有限公司

663,988.46 8.60%

5

嘉兴远诚化工有限公司

580,470.51 7.52%

合计

3,577,194.02 46.32%

皖维膜材不存在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50%或严重依赖于少数客户的情形，上述客户与皖维

膜材及皖维高新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5）采购情况

皖维膜材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是PVA，其他为正丁醛、盐酸、片碱等，其中PVA由皖维高新提供，其他原

材料对外采购。 PVA为皖维高新的主导产品，质量和数量可以完全保证，其它辅助材料如正丁醛、盐酸、片碱

等，国内市场比较充裕，原材料供不存在障碍。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4]2110号皖维膜材2013年、

2014年1～6月备考审计报告，采购情况如下：

1）成本构成明细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1～6

月

金额

（

元

）

占比 金额

（

元

）

占比

原材料

7,637,647.79 68.99% 4,876,162.54 74.33%

燃动力

1,186,169.48 10.71% 549,174.71 8.37%

人员工资

1,440,967.27 13.02% 563,003.62 8.58%

制造费用

805,592.28 7.28% 571,731.60 8.72%

合计

11,070,376.82 100.00% 6,560,072.47 100.00%

其中，人员工资占比下降较大的原因是，PVB中试生产线部分人员调整至膜用PVB树脂生产线，该部分人

员工资在膜用PVB树脂生产线在2014年5月31日转固之前未计入营业成本，而是增加在建工程金额。

2）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变动情况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6

月

数量 金额

（

元

）

单价

（

元

）

占比 数量 金额

（

元

）

单价

（

元

）

占比

PVA

（

吨

）

522.15 4,991,386.61 9,559.30 45.09% 332.80 3,151,762.64 9,470.44 48.04%

正丁醛

（

吨

）

285.42 2,517,926.02 8,821.83 22.74% 200.09 1,577,705.40 7,884.95 24.05%

盐酸

（

吨

）

258.33 35,960.30 139.20 0.32% 127.29 41,225.15 323.86 0.63%

片碱

（

吨

）

2.58 8,851.78 3,430.92 0.08% 8.77 22,193.77 2,529.85 0.34%

包装袋

（

片

）

58,816.00 145,702.18 2.48 1.32% 27,824.64 75,142.25 2.70 1.15%

电

（

度

）

946,363.00 550,022.95 0.58 4.97% 519,352.82 301,846.17 0.58 4.60%

皖维膜材采购原材料单价存在一定变化，其中正丁醛和片碱采购单价下降主要是因为市场价格有所下降

以及皖维膜材加强了采购管理，盐酸采购价格上涨较大的原因是2014年所采购的盐酸品质提升。

3）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4]2110号皖维膜材2013年、2014年1～6月备考审计报告，皖维膜材前五

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占营业成本比例

2013

年度

1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545,887.45 50.10%

2

南京新化原化学有限公司

1,311,375.51 11.85%

3

南京海之蓝化工有限公司

1,206,550.51 10.90%

4

滁州天爱树脂制品有限公司

145,702.18 1.32%

5

芜湖晓艳商贸有限公司

35,960.30 0.32%

合计

8,245,475.95 74.48%

2014

年

1～6

月

1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455,359.96 52.67%

2

巢湖天台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929,400.49 14.17%

3

安徽省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424,225.73 6.47%

4

南京海之蓝化工有限公司

224,079.17 3.42%

5

滁州天爱树脂制品有限公司

75,142.25 1.15%

合计

5,108,207.60 77.87%

2013年度、2014年1～6月，皖维膜材向皖维高新的采购比例超过50%，主要是向其采购PVA。 皖维膜材从

皖维高新采购PVA，皖维高新可运用PVA原材料方面的优势，为皖维膜材提供符合PVB树脂生产所需要的高

品质PVA，而皖维膜材则有助于皖维高新消化产能，增强盈利能力，双方可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皖维膜材向皖

维高新采购PVA，构成关联交易，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相关交易已经皖维高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除此之外，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采购总额的50%的情况。 上述供应商中，除皖维高新与皖

维膜材均为皖维集团子公司外，其他供应商与皖维膜材及皖维高新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6）安全生产及环保情况

1）安全生产

皖维膜材生产过程中，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总体方针，坚决执行《安全生产法》及《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标准、规范和规程，在安全管理、工业卫生、防火、防爆、

防静电及雷击触电等方面制定了具体防范措施，明确了各个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保证安全生产。 皖维膜材已

经取得了合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合危化试生产[2014]06号《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

方案备案告知书》。

根据巢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4年7月28日出具的证明，皖维膜材自2014年2月13日成立以来，生产

经营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截至证明出具日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无重大安全不良记录，且未

收到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

2）环保

皖维膜材不存在高危险、重污染情况，根据巢湖市环境保护局2014年7月25日出具的证明，皖维膜材自

2014年2月13日成立以来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各

种环境保护标准，截至证明出具之日，不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

①PVB树脂生产

PVB树脂生产装置产生的污染较小，主要是缩合废水、循环水置换废水及湿空气。 公司对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各种废气、废水、废渣均进行合理处置，实现达标排放。 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在生产车间处理回收，生产车间的

废水先预处理后再集中进入厂区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排放，尾气处理后达标排放。 PVB树脂生产装置产生

固体废物少，主要为煮釜时产生的废PVB/PVA树脂，全部回收处理。

PVB树脂项目建设取得了合肥市环保局出具的环建审 [2013]172号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和巢湖市环境保

护局出具的环准字[2014]12号《建设项目试生产（运行）环境保护核准通知》。

②PVA光学膜生产

PVA光学膜生产排放的废水主要有溶解、脱泡工序和水洗工序中产生废水及各工序地坪冲洗水，废水排

入厂区污水管网经污水处理场处理后可达标排放。 PVA光学膜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有毒气体，热处理工段设有

送排风系统，以保证现场操作环境。 生产为闭路循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聚乙烯醇均通过自身回用处理，不

产生任何副产品及废渣，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品边角料完全回收利用。

PVA光学膜的建设取得了合肥市环保局出具的环建审[2012]173号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和巢湖市环境保

护局出具的环准字[2014]11号《建设项目试生产（运行）环境保护核准通知》。

（7）质量控制情况

1）PVB树脂

皖维膜材对PVB树脂的生产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和质量控制措施，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生产节点

进行化验检测，及时调整生产操作参数以保证产品质量，对出现不合格产品及时导出，确保对外销售的产品质

量合格率达到1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皖维膜材未因产品质量问题与客户发生纠纷或诉讼。

2）PVA光学膜

皖维膜材对PVA光学膜的生产制定了严格的控制标准和质量控制措施，如：对PVA溶液浓度采取在线折

光率检测和分析室取样分析两种方式及时检测；对薄膜质量检测由分析室进行单卷薄膜取样分析；对洁净房

运行管理、溶液制备和薄膜成型工序填制生产报表；工艺参数每两小时人工巡检记录一次，质量指标每一小时

人工巡检记录一次；建立PVA溶液制备DCS中央控制系统、薄膜成型现场PLC控制系统。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皖维膜材未因产品质量问题与客户发生纠纷或诉讼。

根据巢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4年7月24日出具的证明，截至证明出具之日，皖维膜材未受过质量技术监

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8）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皖维膜材在借鉴目前国内先进的PVB树脂生产技术的基础上， 成功自主研发了PVB树脂的先进生产技

术，并取得多项发明专利，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目前已经对外销售，处于批量生产阶段。

皖维膜材通过前期小试，结合PVA水溶液制备生产工艺，经过反复试验、优化工艺，设计出高浓度均相

PVA溶液生产线，并引进了国外光学膜成套成型设备，在自主研发的PVA光学膜技术体系基础上，掌握了先进

的PVA光学膜生产技术，预计2014年9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4]2110号最近一年及一期备考审计报告，皖维膜材备考简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4.6.30 2013.12.31

流动资产

21,958,962.18 9,846,602.65

非流动资产

215,724,128.34 186,910,969.93

负债

17,475,398.31 25,764,765.71

所有者权益

220,207,692.21 170,992,806.87

总资产

237,683,090.52 196,757,572.58

收入利润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7,722,334.49 12,582,561.82

营业利润

343,893.82 186,091.83

利润总额

429,470.74 286,091.83

净利润

262,975.75 214,568.87

皖维膜材备考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14.6.30 2013.12.31

流动比率

5.21 0.79

速动比率

2.59 0.47

资产负债率

7.35% 13.09%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2.34 3.84

存货周转率

（

次

）

1.74 2.74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0.07 0.11

主要财务指标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毛利率

15.05% 12.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3% 0.21%

注：①2014年1～6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已年化；②2014年1～6月计算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时未年化。

（五）其他股东同意股权转让情况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皖维高新本次收购的股权为皖维集团持有的皖维膜材100%股权，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意的事项，同时皖维

膜材公司章程也未设置其他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前置条件。

（六）皖维膜材股权最近三年曾进行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改制情况

皖维膜材是皖维集团在2014年2月13日以现金500万元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成立以来皖维膜材未

发生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的情况。

（七）资产许可使用情况

皖维膜材存在租赁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其膜用PVB树脂生产线和相应的房屋及建筑物坐落于549,274.46

平方米土地上，具体见本章之“二、549,274.4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

（八）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皖维高新此次收购皖维膜材100%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九）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差异情况

皖维膜材执行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549,274.4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一）基本情况

2011年5月， 皖维高新与皖维集团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皖维高新租赁皖维集团拥有的巢国用

（2008） 字第00343、00344、00347、00348、00349、00350、00351、00352、00353、00354、00356、00359号土地

使用证对应的549,274.46平方米的工业土地，以用于皖维高新巢湖本部的生产经营，租赁期限为20年，自2011

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租赁土地每年租金为909.63万元。

2013年1月，因皖维集团建设PVB树脂生产线所需，皖维高新又与皖维集团签订了《关于调整<土地使用

权租赁合同>租金的补充协议》，将巢国用（2008）字第00343号土地上的部分工业土地（占地面积约8,700平

方米）转租给皖维集团，以用于后者新的PVB树脂生产线的研发与建设，租赁期限与《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相同，每年租金为14.4万元，从原支付给皖维集团的租金及税费中扣减。扣减之后，皖维高新租赁皖维集团土地

每年需支付的租金与税费金额为895.23万元。

皖维集团结合长期研发实验掌握的PVB树脂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在上述转租的土地上建成了新的PVB

树脂生产线及相应厂房。 2014年1月，皖维集团取得安徽省国资委出具的皖国资规划函[2014]37号，出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皖维膜材。 2014年2月，皖维集团取得皖国资评价函[2014]103号，将上述生产线及厂房以无偿划转

的方式置入皖维膜材。

为减少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金额，降低经营成本，同时考虑到未来合肥市土地使用权价格的持续上涨，也为

未来业务发展预留土地，皖维高新计划收购前述土地使用权。 收购完成后，皖维高新将与皖维膜材签订新的土

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将新建PVB树脂生产线及厂房占用的8,700平方米土地租给皖维膜材使用。

（二）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

皖维高新拟购买的549,274.46平方米工业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

证号

权利人 土地坐落 面积

（

㎡

）

权属

类型

用途

有效期

截止日

1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43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本厂铁路西生

产区

300,470.00

出让 工业用地

2047.01.26

2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44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灯塔村北侧

176.63

出让 工业用地

2047.01.26

3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47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湖光行政村

2,405.10

出让 工业用地

2047.01.26

4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48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灯塔村北侧

12,222.00

出让

矿山开采道路

用地

2047.01.26

5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49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灯塔田埠村

27,880.00

出让 工业用地

2047.01.26

6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50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湖光行政村

1,094.50

出让 工业用地

2047.01.26

7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51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灯塔村东南

侧

23,400.00

出让 工业用地

2047.01.26

8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52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灯塔行政村

16,000.00

出让 工业用地

2047.01.26

9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53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本厂东生产区

137,140.00

出让 工业用地

2047.01.26

10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54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北郊

16,610.12

出让 工业用地

2049.10.15

11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56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北郊

6,190.00

出让 工业用地

2049.10.15

12

巢国用

（

2008

）

字

第

00359

号

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市北郊

5,686.11

出让 工业用地

2049.10.15

皖维集团的上述土地均属于出让用地，并于2008年取得了相应的权属证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

土地使用权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账面值

上述549,274.4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中，巢国用（2008）字第00343、00344、00347、00348、00349、00350、

00351、00352、00353号土地系皖维集团于1997年取得，巢国用（2008）字第00354、00356、00359号土地系皖

维集团于1999年取得。 上述549,274.4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截至2014年2月28日的账面值为12,582,246.37元。

上述549,274.4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最近三年未进行过资产评估或者交易。

三、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一）拟购入资产的评估值及估值方法选择的合理性

1、交易标的评估值

根据评估机构安徽中联国信出具的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4）第12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土地估价机

构安徽中安出具的皖中安合（2014）（估）字第3401004129号《土地估价报告》、皖中安合（2014）（估）字第

3401004130号《土地估价报告》，以及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4]2071号《审计报告》，2014年2月28日评

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评估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购入资产 账面净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评估增值率

1

皖维膜材

100%

股权

21,435.45 27,212.69 5,777.24 26.95%

2

549,274.46

平 方 米 土 地 使 用

权

1,258.22 11,830.31 10,572.09 840.24%

合计

22,693,67 39,043.00 16,349.33 72.04%

注： 皖维膜材100%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确定评估价格；549,274.4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采用成本逼近

法和市场比较法并以两种评估结果算术平均确定评估价格。

皖维膜材100%股权收益法评估值为28,803.95万元，账面价值为21,435.45万元，增值额为7,368.50万元，

增值率为34.38%。 皖维膜材100%股权收益法评估值与资产基础法评估值差异额为1,591.26万元，较资产基础

法评估值增幅为5.85%。

2、皖维膜材100%股权评估方法选择的合理性

资产评估常用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范围内对各项资产价

值和负债评估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

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益法的基本思路是

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资产的

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1）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①本项目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条件

资产基础法从再取得资产的角度反映资产价值，即通过资产的重置成本扣减各种贬值反映资产价值。 采

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资产的前提条件是： 第一， 被评估资产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于继续使用状态；第

二，应当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 本次评估的标的资产具备以上条件。

②满足价值类型的要求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即为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资产基础法的基本思路是重建或重置被评估资

产。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任何潜在的投资者在决定投资某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购建该项资

产的现行购建成本。

（2）本次采用收益法的估值仅作为验证，而不是作为定价依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收益法是将公司置于一个完整的、现实的经营过程和市场环境，适合对公司的整体评估。 收益法在全面反

映企业价值方面具有优势，可将影响企业价值的各项有形和无形因素综合考虑，得到对于企业价值相对全面

的反映。 但考虑到皖维膜材2014年2月13日刚成立， 在评估基准日新建的PVB树脂生产线和PVA光学膜生产

线尚未正式投产，尚未形成大规模的销售，且皖维膜材无完整年度的经营记录，并考虑到未来盈利能力受到宏

观经济环境、国家产业政策和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等较多难以预测因素的影响，因此最终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作为定价依据，收益法仅进行验证使用。

3、549,274.4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评估方法选择的合理性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及委评各宗地所在区域实际情况，经过评估机构的综合考虑，采用成本逼近

法和市场比较法并以两种评估结果算术平均确定委估宗地评估价格比较合理。

（二）评估方法

1、皖维膜材100%股权

（1）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范围内对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评估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可搜集的资料，针对评估对象的属性特点，采用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场比较法对被评估单

位各单项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加和后确定被评估单位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

成本法是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和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

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陈旧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

资产评估方法。 或首先估算被评资产与其全新状态相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再用全部成本与成新率相

乘，得到的乘积作为评估值。

收益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

加求和，得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市场比较法是指在市场上选择若干相同或近似的资产作为参照物，针对各项价值影响因素，将被评估资

产分别与参照物逐个进行价格差异的比较调整，再综合分析各项调整结果，确定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

资产评估方法。

皖维膜材100%股权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247.35 1,247.35 0.00 0.00

货币资金

500.00 500.00 0.00 0.00

应收账款

261.02 261.02 0.00 0.00

存货

486.33 486.33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0,644.29 25,086.53 4,442.24 21.52

固定资产

770.68 754.06 -16.62 -2.16

在建工程

19,537.00 21,153.20 1,616.20 8.27

无形资产

- 3,176.41 3,176.41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36.61 2.86 -333.75 -99.15

资产总额

21,891.64 26,333.88 4,442.24 20.29

流动负债

-878.81 -878.81 0.00 0.00

应付账款

963.94 963.94 0.00 0.00

预收账款

20.26 20.26 0.00 0.00

应交税费

-1,863.01 -1,863.01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335.00 0.00 -1,335.00 -10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335.00 0.00 -1,335.00 -100.00

负债总额

456.19 -878.81 -1,335.00 -292.64

净资产

21,435.45 27,212.69 5,777.24 26.95

本项目各类资产负债中：

1）流动资产

①货币资金

系银行存款，账面金额为5,000,000.00元。 评估人员进行了账面审核，评估人员核对了银行对账单及余额

调节表，并对银行存款余额进行了函证，证明账面余额真实准确。 货币资金以清查核实后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②应收账款

系应收客户的PVB货款，账面金额2,610,161.64元。 评估人员逐笔核对并查阅了总账、明细账，抽查了部

分原始凭证及相关业务合同，并对大额款项进行了函证，确认其账面值的真实性。 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

额确认评估值，另根据评估有关规定，将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经上述方法评估后，应收账款评估值为2,610,

161.64元。

③存货

存货包括原材料和产成品，账面金额为4,863,330.08元。

评估人员在财务人员、保管人员的配合下，对原材料及产成品的数量、品质、存放地点进行了实地抽盘，并

核对了账册、凭证、合同及发票等，在抽盘过程中，了解了仓库的保管及内部管理制度，并对企业存货的使用状

态等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记录；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基准日存货盘点表，评估人员经现场盘点、勘察，

并与账面记录核对，核实其账实相符。

原材料主要是为生产PVB树脂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如：正丁醛、PVA、盐酸等），分别存放在原材料仓库

中，均正常周转。 原材料存放时间短、流动性强，账面成本能够反映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水平，在清查核实的

基础上，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产成品系PVB树脂，均存放在成品库中，历史售价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基本无变化，按照核实后的账

面价值确定评估值。

按上述方法评估后，存货的评估结果为4,863,330.08元。

2）固定资产

皖维膜材固定资产均为机器设备，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清查结论汇总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原值

A

净值

B

原值

C

净值

D E=D-B F=E/B*100

机器设

备

8,730,050.64 7,706,842.44 9,185,200.00 7,540,689.00 -166,153.44 -2.16

合计

8,730,050.64 7,706,842.44 9,185,200.00 7,540,689.00 -166,153.44 -2.16

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资产已经发

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经济性陈旧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被评资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

法。 或首先估算被评资产与其全新状态相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再用全部成本与成新率相乘所得乘积作

为评估值。

计算公式：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经济性陈旧贬值。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①重置全价的确定

设备重置价值=含税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额。

A.根据设备规格型号、生产厂家等参数资料，查找权威部门出版的近期报价资料，主要采用向生产或供应

厂家询价等方法确定其购置价。

B.运杂费考虑设备重量、体积、价值及运输路程等因素，参考《资产评估常用参数手册》，按购置价的1～

15%计（自制设备不考虑运杂费）；购价内已包含运杂费的，不另计取。

C.安装调试费参考《资产评估常用参数手册》以及行业相关机电设备安装定额和概算指标，根据装置及设

备安装技术要求复杂程度、实际安装、调试工作量的大小，并考虑设备安装、调试、设计因素等取值。 购置价中

如包括了供货厂家负担的安装调试费用，则不计安装调试费。

D.由于本次评估是对整体项目评估，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因此生产单位生产性设备重置全价中应包括前期

费用及其他费用。

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是指为了工程建设而发生各项应支付或应交纳的规费；具体费用名称、计费基数、计

费标准见下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费基础 计算标准 计算依据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1.162%

财建

（

2002

）

394

号

2

勘察设计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3.840%

计委建设部计价

（

2002

）

10

号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2.160%

发改价格

（

2007

）

670

号

4

招标代理服务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0.123%

计价格

（

2002

）

1980

号

5

可行性研究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0.499%

计委计价格

（

1999

）

1283

号

6

环境评价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0.206%

计委环保总局计价格

（

2002

）

125

号

7

联合试运转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1.00%

结合同类行业及工程实际估算

合计

8.99%

E.由于本次评估是对整体工程评估，工程建设工期较长，因此单台设备重置全价中应包含资金成本。 公式

为：

资金成本=设备重置费用×投资强度系数×合理工期（年）×贷款年利率

设备重置费用包括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和前期及其他费用。

投资强度系数是指从设备投资开始到建成投产全过程中各期资金占用额与投产时资金占用额之比的加

权系数。 本次评估按照均匀投入考虑，投资强度系数取为0.5。

合理工期按项目工期考虑，根据对国内同等规模的工程分析和项目实际建造情况，本次评估的工程合理

工期根据工程项目建设周期确定为1.5年。

贷款利率根据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利率选取，采用评估基准日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②成新率的确定

依据专业人员现场勘察资料，以设备的耐用年限和已使用年限为基础，综合分析设备的现时技术状态、正

常负荷率、原始制造质量、维修保养状况、重大故障（事故）经历、大修技改情况、工作环境和设备的外观、完整

性及功能性、经济性贬值等因素，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A.对于价值较大的机器设备，分别确定理论成新率（年限成新率）和现场勘察成新率，综合确定其成新率。

计算公式：

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现场勘察成新率×60%。

其中：

年限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实际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设备的寿命年限依据现场勘察情况及同类设备的经济耐用年限综合确定。

现场勘察成新率采用观察分析法，即：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勘察测资料，结合设备的使用时间、实际技术状

况、负荷程度、制造质量等经济技术参数，经综合分析估测机器设备的成新率。

B.对于价值较小的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主要采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计算公式：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实际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③评估价值的确定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3）在建工程-土建工程

土建工程系年产5,000吨膜用PVB树脂生产线和年产500万平方米PVA光学膜生产线相关的房屋建筑工

程部分。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在建工程

-

土建工程

17,444,978.92 22,251,700.00 4,806,721.08 27.55

合计

17,444,978.92 22,251,700.00 4,806,721.08 27.55

评估人员通过查看在建工程明细账，分析各项支出的合理性，比较各项费用的增减变化；通过对土建工程

进度进行现场勘察和查阅必要的工程进度记录核实完工程度。 截止本项目评估基准日，工程已基本完工，处于

试生产阶段，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①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是指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 包括综合造价、

前期费用、资金成本等。

重置全价=综合造价+前期费用+资金成本

A.综合造价

综合造价包含土建工程费、装饰装修工程费及公用设施安装费用等。

综合造价以待估建筑物的工程量为基础,按评估基准日主要材料市场价格、人工和其他费率标准将其调

整为按基准日标准计算的综合造价。

B.前期费用

前期费用是指为了工程建设而发生的各项应支付或应交纳的各项规费。 具体费用名称、计费基础、计算标

准如下：

费用名称 计费基础 计算标准 计算依据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费

1.162%

财建

（

2002

）

394

号

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费

3.840%

计委建设部计价

（

2002

）

10

号

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费

2.160%

发改价格

（

2007

）

670

号

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费

0.123%

计价格

（

2002

）

1980

号

可行性研究费 建安工程费

0.499%

计委计价格

（

1999

）

1283

号

环境评价费 建安工程费

0.206%

计委环保总局计价格

（

2002

）

125

号

联合试运转费 建安工程费

1.00%

结合同类行业及工程实际估算

市政配套费 建筑面积

56

元

/

㎡ 合政办

〔

2013

〕

61

号

白蚁防治费 建筑面积

2.0

元

/

㎡ 合政办

〔

2013

〕

61

号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建筑面积 缓征 皖政办

〔

2013

〕

29

号

散装水泥专项基金 建筑面积 缓征 皖政办

〔

2013

〕

29

号

C.资金成本

假设建设工期期间资金均匀投入，则按以下公式计算：

资金成本=（综合造价+前期费用）×年贷款利率×合理工期（年）

合理工期按项目工期考虑，根据对国内同等规模的工程分析和项目实际建造情况，本次评估的工程合理

工期根据工程项目建设周期确定为1.5年。

贷款利率为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正在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与建设工期相同的同期间年贷款利率。

②成新率的确定

截止评估基准日，年产5,000吨膜用PVB树脂生产线和年产500万平方米PVA光学膜生产线现处于试生产

阶段，尚未投入正式生产，故成新率取100%。

③评估价值的确定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4）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

设备安装工程系年产5,000吨膜用PVB树脂生产线和年产500万平方米PVA光学膜生产线相关的设备安

装工程部分。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在建工程

-

设备安装工程

177,925,059.53 189,280,280.30 11,355,220.77 6.38

合计

177,925,059.53 189,280,280.30 11,355,220.77 6.38

评估人员通过查看在建工程明细账，分析各项支出的合理性，比较各项费用的增减变化；通过对设备安装

工程进度进行现场勘察和查阅必要的工程进度记录核实完工程度。 截止本项目评估基准日，工程已基本完工，

处于试生产阶段，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①重置全价的确定

A.国产机器设备

设备重置价值=含税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额。

a.根据设备规格型号、生产厂家等参数资料，查找权威部门出版的近期报价资料、设备主要采用向生产或

供应厂家询价等方法确定其购置价。

b.运杂费考虑设备重量、体积、价值及运输路程等因素，参考《资产评估常用参数手册》，按购置价的1～

15%计（自制设备不考虑运杂费）；购价内已包含运杂费的，不另计取。

c.安装调试费参考《资产评估常用参数手册》以及行业相关机电设备安装定额和概算指标，根据装置及设

备安装技术要求复杂程度、实际安装、调试工作量的大小，并考虑设备安装、调试、设计因素等取值。 购置价中

如包括了供货厂家负担的安装调试费用，则不计安装调试费。

d.由于本次评估是对整体项目评估，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因此生产单位生产性设备重置全价中应包括前期

费用及其他费用。

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是指为了工程建设而发生各项应支付或应交纳的规费；具体费用名称、计费基数、计

费标准见下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费基础 计算标准 计算依据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1.162%

财建

（

2002

）

394

号

2

勘察设计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3.840%

计委建设部计价

（

2002

）

10

号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2.160%

发改价格

（

2007

）

670

号

4

招标代理服务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0.123%

计价格

（

2002

）

1980

号

5

可行性研究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0.499%

计委计价格

（

1999

）

1283

号

6

环境评价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0.206%

计委环保总局计价格

（

2002

）

125

号

7

联合试运转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费

1.00%

结合同类行业及工程实际估算

合计

8.99%

e.由于本次评估是对整体工程评估，工程建设工期较长，因此单台设备重置全价中应包含资金成本。 公式

为：

资金成本=设备重置费用×投资强度系数×合理工期（年）×贷款年利率。

设备重置费用包括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和前期及其他费用。

投资强度系数是指从设备投资开始到建成投产全过程中各期资金占用额与投产时资金占用额之比的加

权系数。 本次评估按照均匀投入考虑，投资强度系数取为0.5。

合理工期按项目工期考虑，根据对国内同等规模的工程分析和项目实际建造情况并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实

际情况，本次评估的工程合理工期根据工程项目建设周期确定为1.5年。

贷款利率根据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利率选取，采用评估基准日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B.进口机器设备

进口机器设备以现行CIF价为基础，加进口关税、银行及其他手续费、国内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大型设备

一定期限内的资金成本等构成重置全价。

进口机器设备重置全价=CIF价×基准日外汇汇率+关税+国内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费用+资金成本

a.评估人员通过市场调查，向代理商询价，确定CIF价。

b.按评估基准日外汇中间价确定外汇汇率。

c.国内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费用、资金成本的确定方法同国产设备。

②成新率的确定

截止评估基准日，年产5,000吨膜用PVB树脂生产线和年产500万平方米PVA光学膜生产线现处于试生产

阶段，尚未投入正式生产，故成新率取100%。

③评估价值的确定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5）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①评估方法

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在对区域内市场经过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两种方法做出的结

果按一般简单算术平均法确定其评估价值。

A.成本逼近法

是以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所耗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

地增值收益确定土地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宗地价格＝（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土地开发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土地增值收益）×年期修正×

（1+区位修正系数）

a.土地取得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3项费用组成。

I.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结合皖政（2012）号67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安徽省征地补

偿标准的通知》，巢湖市征地实行区片农用地及建设用地合未利用地地价方式补偿，征地区片地价由土地补偿

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部分组成。 征地区片地价如下表：

巢湖市征地区片补偿地价表

地区

区域

统一年产

值 标 准

（

元

/

亩

）

农用地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编号 行政区域范围

土地补

偿倍数

安置补

助倍数

征地补偿

标准

（

元

/

亩

）

土地

补偿

倍数

安置补

助倍数

征地补偿

标准

（

元

/

亩

）

巢 湖

市

Ⅰ

半汤街道

，

凤凰山街道

，

卧牛山

街道

，

天河街道

，

亚父街道

，

银

屏镇

，

中垾镇

，

夏阁镇

，

槐林镇

，

坝镇

，

散兵镇

，

中庙街道

，

黄麓

镇

，

烔炀镇

，

柘皋镇

，

庙岗乡

，

苏

湾镇

，

栏杆镇

。

1585 7 15 34870 5 6 17435

估价对象位置位于巢湖市，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分别为11095元/亩、23775元/亩， 征地补偿标准为

34870元/亩，即52.31元/平方米。

II.青苗及地上物补偿费

由于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征地大部分为经济作物地，设定其征收前为经济作物地。 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结

合巢湖实际情况以及《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巢湖市被征土地上青苗房屋及其他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

（合政秘〔2012〕212号）中的规定旱地的经济作物地的青苗补偿费的标准1100元/亩，得到：青苗及地上物补

偿费=1100元/亩=1.65元/平方米。

土地取得费=I+II=53.96元/平方米

b.相关税费

I.耕地开垦费

根据《安徽省耕地开垦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财综[2001]1061号）规定，巢湖市属于二等地区，征

收一般耕地的耕地开垦费标准为8.00元/平方米。

II.征地管理费

根据安徽省物价局、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征地管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价房[2002]47号），

土地管理费以土地取得费用的4.0%计算，则：

土地管理费=（52.31+1.65+8）×4%=2.48元/平方米

III.耕地占用税

根据《安徽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财农村[2008]367号），巢湖市属于二类地区，征收一般耕地与其他

农用地的，耕地占用税标准为26.25元/平方米。

IV.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皖政[2000]3号），新征用

（含划拨）的各项建设用地，每亩征收水利建设基金500元，即0.75元/平方米。

V.不可预见费

根据《合肥市市区征地补偿标准》结合该区域征地的实际情况，按征迁土地取得费用的3%收取不可遇见

费，则：

不可遇见费=（52.31+1.65）×3%=1.62元/平方米

相关税费=I+II+III+IV+V=38.95元/平方米

c.土地开发费

土地开发费用主要有：基础设施配套费、公共事业建设配套费。

不同土地开发程度和开发完善度，土地开发费用也不同。 根据市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和估价人员统计分

析，开发土地时基础设施达到宗地外市政“六通” 。 但本次评估待估宗地开发程度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为宗地外

“六通” 及宗地内场地平整，其开发费用确定为120元/平方米。 各费用见下表：

宗地外“六通” 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名称 通路 供水 排水 通电 通讯 通气 场地平整 合计

费用

（

元

/

平方米

）

30 15 15 15 10 15 20 120

d.投资利息

根据待估宗地的开发程度和开发规模，设定土地开发周期为1年，投资利息率按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贷款年利率6.0%计算。 假设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在征地时一次投入，开发费用在开发期内均匀

投入，得到：

投资利息=（土地取得费＋相关税费）×[（1+贷款年利率） 开发周期-1]+土地开发费×[（1+贷款年利

率）开发周期/2-1]

=（53.96+38.95）×[（1+6.0%）1-1]+120×[（1+6.0%）1/2-1]

=9.12元/平方米

e.投资利润

投资回报率的确定同时考虑一下三个方面因素：一是开发土地的利用类型，一般商业用地开发利润率较

高，住宅用地开发次之，工业用地开发利润率最低；二是开发周期的长短，一般开发周期越长，占用资金时间也

就越久，总的投资回报率也就高一些；三是开发土地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一般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回报

率较高。 通过调查估价对象区域工业企业都属于高附加值企业，土地开发的总体投资回报率较高，参考行业近

三年的投资利润率一般在10%～20%，考虑到巢湖土地市场状况及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确定本次评估的土地

开发年投资利润率取值为10%，则：

投资利润=（土地取得费+相关税费+土地开发费）×年投资利润率

=（53.96+38.95+120）×10%=21.29元/平方米

f.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增值收益是待估土地因改变用途或进行土地开发， 达到建设用地的某种利用程度而发生的价值增

加，是土地开发后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本次评估估价人员根据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该

区域土地增值收益一般为成本价格（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土地开发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各项之和）的

10%～30%，考虑到巢湖土地市场状况及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确定本次评估的土地增值收益率取值为15%，

则

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取得费+相关税费+土地开发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15%=（53.96+38.95+120+9.12+21.29）×

15%=36.50元/平方米

g.无限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依据成本逼近法计算公式，将上述各项加和即得无限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VN，如下：

VN=53.96+38.95+120+9.12+21.29+36.50=279.82元/平方米

h.设定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有限年期地价测算公式：

Vn=VN×[1-1/（1+r）n]

式中：Vn—待估宗地设定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元/平方米）

VN—无限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元/平方米）

r—土地还原率

n—待估宗地剩余使用年限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剩余使用年限为50年，则有限年期修正如下。

有限年期修正系数=[1-1/（1+r）n]=[1-1/（1+r）50]=0.9457

I.确定土地还原率r

估价人员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来确定土地还原率r。

安全利率选用同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 风险调整值包括投资风险补偿、管理

负担补偿、缺乏流动性补偿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等。

估价时点的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 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同类土

地的投资利润率及行业风险水平等确定风险调整值为3%； 则估价对象土地还原率r=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

=3%+3%=6%。

II.计算设定年期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

估价对象宗地地价

Vn=VN×[1-1/（1＋r）n]

=279.82×[1-1/（1＋6%）50]

=279.82×0.9457≈264.63元/平方米

i.土地个别因素修正

在以上的地价测算过程中，土地取得费、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均以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一般费用为基

础，要具体测算估价对象的地价还需要根据其区域个和个别情况进行修正，经现场勘测调查，估价人员决定结

合基准地价中待估宗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及待估宗地具体位置确定本次区位、个别因素修正；

估价对象位于巢湖市凤凰山街道灯塔村委会东北侧、巢维路西侧，位置相对一般，周边配套设施较齐全，

产业聚集度较一般，根据估价对象及周边的地块进行比较，故本次系数调整为-3%。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综合考虑后确定估价对象区域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为-3%。

土地价格=264.63×（1-3%）≈257元/平方米。

B.市场比较法

是利用土地市场已有的成交地价，根据替代原则，以条件类似或使用价值相同的土地买卖、租赁案例与估

价对象加以对照比较，就两者之间在影响地价的交易情况、交易期日、区域及个别因素等差别进行修正，求取

估价对象在评估期日时地价的方法。 市场比较法的基本公式如下：

PD=PB×A×B×D×E

式中：

PD—估价对象价格；

PB—比较案例宗地价格；

式中：n—区域因素中所包含的因子数；m—个别因素中所包含的因子数。

比较案例的选择

估价人员在广泛调查并结合已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地域相邻、条件相似、用途相近原则，选择近三年

内已发生的具有替代性的3宗交易案例作为比较案例，各交易案例基本情况如下：

比较案例1：

合巢经开区三星路北侧、花山路西侧，安徽同赢锂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挂牌方式取得，用途为工业，用地

面积60.021亩（约40014平方米），交易日期为2013年5月10日，土地使用年期为50年，宗地开发程度为“六通

一平” ，土地交易价格为203元/平方米。

比较案例2：

合巢经开区兴业大道南侧、秀湖路西侧，合肥工投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挂牌方式取得，用途为工业，

用地面积106.851亩（约71234平方米），交易日期为2013年5月10日，土地使用年期为50年，宗地开发程度为

“六通一平” ，土地交易价格为203元/平方米。

比较案例3：

居巢开发区港口大道以西、前进路以北，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以挂牌方式取得，用途为工业，用

地面积76.0335亩（约50689平方米），交易日期为2013年8月2日，土地使用年期为50年，宗地开发程度为“六

通一平” ，土地交易价格为203元/平方米。

a.比较因素选择

考虑到估价对象土地用途特点，本次评估选择影响土地价格的主要因素有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 包括交易时

间、交易情况、土地使用年限、土地用途、产业集聚度、道路通达度、距火车站距离、距汽车站距离、基础设施条

件、公用设施完善度、区域规划限制、容积率、宗地面积、宗地形状、临路条件等。

b.因素条件说明

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及比较案例进行了实际调查，估价对象与比较案例的因素条件情况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估价对象与比较案例比较因素 宗地 比较案例

1

比较案例

2

比较案例

3

土地使用权价格

（

元

/m2

）

待估

203 203 203

交易时间

2014.2.28 2013.5.10 2013.5.10 2013.8.2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土地使用年限

50 50

年

50

年

50

年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区

域

因

素

产业集聚度 一般 较优 较优 较优

道路通达度

2

条市政道路

2

条市政道路

2

条市政道路

2

条市政道路

公交便捷度

1

路

1

路

1

路

1

路

距火车站距离

3.6

公里

6.5

公里

6

公里

5.0

公里

距高速入口距离

4

公里

3.5

公里

2.8

公里

7.8

公里

宗地外基础设施条件 六通 六通 六通 六通

工程地质状况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区域规划限制 基本无限制 基本无限制 基本无限制 基本无限制

个

别

因

素

容积率

- - - -

宗地临路条件 交通型主干道 交通型主干道 交通型主干道 交通型次干道

宗地内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三通一平 三通一平 三通一平

宗地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宗地面积

（

亩

）

108.48 60.021 106.851 76.335

宗地供水保证率

85%～90% 80%

以下

80%

以下

80%

以下

宗地排水保证率

85%～90% 80%

以下

80%

以下

80%

以下

宗地供电保证率

85%～90% 80%

以下

80%

以下

80%

以下

宗地洪涝灾害概率

20

年一遇

20

年一遇

20

年一遇

20

年一遇

其他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c.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根据估价对象与比较案例各因素实际情况，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除容积率外，其他各因素均以估价

对象的条件为基础，相应指数为100，将比较案例相应因素条件与估价对象相比较，确定比较案例相应因素条

件相应指数，如下表：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估价对象与比较案例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比较案例

1

比较案例

2

比较案例

3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区

域

因

素

产业集聚度

100 102 102 102

道路通达度

100 100 100 100

公交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距火车站距离

100 97.1 97.6 98.6

距高速入口距离

100 100.5 101.2 96.2

宗地外基础设施条件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状况

100 100 100 100

区域规划限制

100 100 100 100

个

别

因

素

容积率

- - - -

宗地临路条件

100 100 100 100

宗地内宗地开发程度

100 98 98 98

宗地规则

100 100 100 100

宗地面积

100 101 100 101

宗地供水保证率

100 98 98 98

宗地排水保证率

100 98 98 98

宗地供电保证率

100 98 98 98

宗地洪涝灾害概率

100 100 100 100

其他

100 100 100 100

上表中各因素条件指数确定过程如下：

I.交易时间修正

本次估价时点为2014年2月28日，根据估价人员的市场调研得出巢湖市近几年工业用地地价相对稳定，则

三个比较案例的地价指数无需修正。

II.土地使用年限修正

因估价对象及比较案例为工业用地，本次评估宗地的土地剩余使用年期约为50年，三个比较案例土地使

用年限均为50年，故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期无需修正，比较案例土地使用年限无需修正。

修正公式: （n=50年，r=6%）

K2—修正系数

m—实际使用年限

n—基准地价设定使用年限

r—土地还原利率（其中根据银行现行一年期存款利率3.0%，综合考虑巢湖市土地市场风险程度，确定风

险系数为3.0%，估价人员确定土地还原利率为3.0%+3.0%=6%。 ）

III.区域因素及其他个别因素修正

根据估价对象的土地用途及价格特性， 确定各区域因素及其他个别因素相应优劣度及相应修正系数，将

待估宗地因素条件指数设定为100，将比较案例因素条件与估价对象相比较，确定比较案例因素条件指数。

区域因素包括：

产业聚集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为100，每个等级修正2%，若产业集中度优

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产业聚集度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

对象的产业聚集度一般，三个比较案例的产业聚集度均为较优，则比较案例的产业聚集度指数均为102；

道路通达度：分为区域内有3条以上市政道路、3条市政道路、2条市政道路、1条市政道路、无市政道路五个

等级，以估价对象的道路通达度为100，每个等级修正2%，若比较案例道路通达度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

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道路通达度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2条市政

道路，三个比较案例所在区域均有2条市政道路，则三个比较案例道路通达度指数均为100；

公交便捷度：分为区域内有3路以上公交车、3路公交车、2路公交车、1路公交车、无公交车五个等级，分别

为便捷、较便捷、一般、较差、差。以估价对象的等级为100，每个等级修正2%。估价对象为1路公交车，比较案例

均为1路公交车，则三个比较案例的公交便捷度指数均为100；

距火车站距离：以估价对象距火车站距离为标准，每相差1000米修正1%，若比较案例与火车站距离小于

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与火车站距离大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估价

对象距火车站距离为3.6公里，三个比较案例距火车站距离分别为6.5公里、6公里、5公里，则三个比较案例距火

车站距离因素指数均为97.1、97.6、98.6；

距高速入口距离：以估价对象距高速入口距离为标准，每相差1000米修正1%，若比较案例与高速入口距

离小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与高速入口距离大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

100；估价对象距高速入口距离为4公里，三个比较案例距高速入口距离分别为3.5公里、2.8公里、7.8公里，则三

个比较案例距高速入口距离因素指数分别为100.5、101.2、96.2；

宗地外基础设施条件：分为六通、五通、四通、三通、三通以下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的等级为100，每个等

级修正1%，若比较案例的宗地外基础设施状况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的宗地外

基础设施状况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与三个比较案例的宗地外基础设施条件均为

六通，则比较案例宗地外基础设施条件的指数均为100；

工程地质状况：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的等级为100，每个等级修正1%，若比

较案例的工程地质状况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的工程地质状况劣于此标准，则

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与三个比较案例的工程地质状况均较好，则比较案例工程地质状况不需要

进行修正，该因素指数均为100；

规划限制条件：分为基本无限制、限制较小、有一定限制、限制较大四个等级，以估价对象为100，每个等级

修正2%，若比较案例规划限制条件大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若比较案例周边的规划限制条件

少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估价对象与三个比较案例的规划限制条件均为基本无限制，则比较

案例规划限制条件不需要进行修正，该因素指数均为100；

个别因素包括：

容积率修正：工业用地容积率对地价影响很小，可不作修正。

宗地临路条件：分为交通型主干道、交通型次干道、支路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相差2%。以估价对象宗地临路

条件指数为100，若比较案例优于估价对象，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劣于估价对象，则比较案

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临交通型主干道，三个比较案例分别临交通型主干道、交通型主干道、交通型次干

道，则三个比较案例的宗地临路条件因素指数分别为100、100、98；

宗地内基础设施条件：分为六通一平、五通一平、四通一平、三通一平、三通一平以下五个等级，以估价对

象的等级为100，每个等级修正1%，若比较案例的宗地内基础设施状况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

100，若比较案例的宗地内基础设施状况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为五通一平，三个

比较案例的宗地内基础设施条件均为三通一平，则比较案例宗地内基础设施条件的指数均为98；

宗地规则：分为规则、较规则、不规则三个等级，以估价对象的等级为100，每个等级修正2%，若比较案例

的宗地规则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的宗地规则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

低于100。 估价对象为较规则，三个比较案例的宗地规则均为较规则，则比较案例宗地规则的指数均为100；

宗地面积：分为适中、一般、较大或较小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相差1%。 以估价对象宗地面积指数为100，若

比较案例优于估价对象，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劣于估价对象，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总面积为493888.6平方米，综合平均每宗面积约为82314.77平方米，面积为一般，三个比较案例分别

为适中、一般、适中，则三个比较案例的宗地面积因素指数分别为101、100、101；

宗地供水保证率：分为95%以上、90%～95%、85%～90%、80%～85%、80%以下五个等级，每个等级修正

1%，以待估宗地的宗地供水保证率为标准，确定其指数为100，若比较案例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

于100，若比较案例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为85%～90%，三个比较案例均为80%

以下，则宗地供水保证率均为98；

宗地排水保证率：分为95%以上、90%～95%、85%～90%、80%～85%、80%以下五个等级，每个等级修正

1%，以待估宗地的宗地排水保证率为标准，确定其指数为100，若比较案例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

于100，若比较案例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为85%～90%，三个比较案例均为80%

以下，则宗地排水保证率均为98；

宗地供电保证率：分为95%以上、90%～95%、85%～90%、80%～85%、80%以下五个等级，每个等级修正

1%，以待估宗地的宗地供电保证率为标准，确定其指数为100，若比较案例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

于100，若比较案例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为85%～90%，三个比较案例均为80%

以下，则宗地供电保证率均为98；

宗地洪涝灾害概率：分为5年一遇、10年一遇、20年一遇、50年一遇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修正1%，以待估宗

地的宗地洪涝灾害概率为标准，确定其指数为100，若比较案例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

较案例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低于100。估价对象为20年一遇，三个比较案例均为20年一遇，则宗地洪

涝灾害概率均为100；

其他条件：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的等级为100，每个等级修正1%，若比较案

例的其他条件优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数高于100，若比较案例的其他条件劣于此标准，则比较案例的指

数低于100。 估价对象与三个比较案例的其他条件均一般，则比较案例其他条件不需要进行修正，该因素指数

均为100；

d.因素修正系数表

根据上述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以估价对象因素指数比比较案例因素指数，确定各比较因素修正系数，列

表表示如下：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估价对象与比较案例比较因素 比较案例

1

比较案例

2

比较案例

3

宗地成交价格

（

元

/m2

）

203 203 203

交易时间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用途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

域

因

素

产业集聚度

100/102 100/102 100/102

道路通达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公交便捷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距火车站距离

100/97.1 100/97.6 100/98.6

距高速入口距离

100/100.5 100/101.2 100/96.2

宗地外基础设施条件

100/100 100/100 100/100

工程地质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规划限制

100/100 100/100 100/100

个

别

因

素

容积率

- - -

宗地临路条件

100/100 100/100 100/98

宗地内宗地开发程度

100/98 100/98 100/98

宗地规则

100/100 100/100 100/100

宗地面积

100/101 100/100 100/101

宗地供水保证率

100/98 100/98 100/98

宗地排水保证率

100/98 100/98 100/98

宗地供电保证率

100/98 100/98 100/98

宗地洪涝灾害概率

100/100 100/100 100/100

其他

100/100 100/100 100/100

比准价格

（

元

/m2

）

219 218 230

e.实例修正后的地价计算

经过比较分析，采用各因素修正系数连乘法，求算各比较案例经因素修正后达到估价对象条件时的比准

价格，经过测算以上三个比较案例的比准价格差异不大，考虑到当地的实际状况并结合当地的地价水平，依据

《规程》取以上三个比较案例的比准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评估价格。 即：

估价对象单价=（案例1比准价格+案例2比准价格+案例3比准价格）/3

=（219+218+230）/3≈222元/平方米

②地价的确定

根据以上评估过程，上述两种方法做出的结果，市场比较法为222元/平方米，成本逼近法为257元/平方米，

估价人员在对区域内市场经过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把两种估价方法的结果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进行充分的

分析论证，决定采用一般简单算术平均法确定待估宗地的最终单位地价：

则，评估单价=（222+257）/2≈240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宗地的总价值=72320.84×240≈1735.7002万元

6）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①委估无形资产简介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其他无形资产为PVA光学膜生产技术无形资产组和PVB树脂生产技术无形资产组

的所有权，具体包括下表列示的专利及专利申请权。 截止本项目评估报告出具日，委估两个无形资产组中的各

个单项专利及申请权处于不同的阶段，详见下表：

专利名称 专利号或申请号 状态 备注

一种多层直线型搅拌叶

（

实用

新型

）

ZL2012-2-0282275.5

已授权

PVB

树脂生产技术无形资

产组

一种带破碎和过滤功能的搅

拌釜

（

实用新型

）

ZL2012-2-0282265.1

已授权

一种高透明度聚乙烯醇缩丁

醛树脂的制备方法

（

发明

）

ZL201210325636.4

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一种高粘度聚乙烯醇缩丁醛

树脂的制备方法

（

发明

）

ZL201210249847.4

已授权

一种以聚乙烯醇酯为原料制

备聚乙烯醇缩丁醛树脂的方

法

（

发明

）

ZL201210250144.3

已授权

一种高醛化度聚乙烯醇缩丁

醛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

发明

）

ZL201210161377.6

已授权

一种利用折光仪检测聚乙烯

醇光学膜生产中聚乙烯醇浓

度的方法

（

发明

）

2.01311E+11

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PVA

光学膜生产技术无形

资产组

一种高浓度

PVA

溶液的制 备

方法

（

发明

）

ZL201210325469.3

已授权

一种用于偏光片生产的聚乙

烯醇薄膜的制备方法及其应

用

（

发明

）

2.01311E+11

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一种制备高粘度聚乙烯醇树

脂溶液的装置

（

实用新型

）

ZL201320877234.5

已授权

一种高醇解度聚乙烯醇的制

备方法

（

发明

）

ZL201210194498.0

已授权

②其他无形资产评估方法

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有三种即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技术类无形资产包括专利（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专有技术、科技成果（一般是拟申请专利技术和

专有技术的集合体）和计算机软件（含有技术密集的用于工业化生产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等，其价值用重

置成本很难反映其价值。 因为该类资产的价值通常主要表现在科技人才的创造性智力劳动，该等劳动的成果

很难以劳动力成本来衡量。

市场法在资产评估中，不管是对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的评估都是可以采用的，采用市场比较法的前提

条件是要有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案例，且交易行为应该是公平交易。 结合本次评估无形资产的自身特点及市场

交易情况，据评估人员的市场调查及有关介绍，目前国内没有类似的转让案例，故市场法也不适用。

由于以上相关因素，结合本次评估的无形资产特点，评估机构确定采用收益法。

采用收益法评估技术型无形资产时依据被评估对象本身的特点、可搜集到的资料以及满足评估目的的要

求，可分别采用超额收益法、成本利润分析法、技术分成法等具体测算方法，我国评估界目前广泛使用技术分

成法。

技术分成分为超额分成和总额分成。 对于超额分成是指评估的技术比普通技术更为先进，相对普通技术

更节约成本或更提供产值和利润，这适用于已经掌握普通技术的企业，由于被评估单位新成立，本次采用总额

分成。

采用总额分成又分为利润分成和收入分成。

产品销售利润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管理水平有关， 采用利润分成往往不能反应单一的技术使用权价值，

因其中很大部分包含了管理水平等无形资产。

销售收入分成的理论基础为：只要技术是可行的，无论管理水平怎样，企业利润如何，就可以按照销售收

入的一定比例提取技术使用。

测算被评估无形资产组的价值，具体分为如下五个步骤：

A.确定无形资产组的经济寿命期，预测在经济寿命期内无形资产组应用产生产品的销售收入；

B.分析确定无形资产组提成率（贡献率）；

C.计算无形资产组对销售收入的贡献值；

(上接A26版）

（下转A28版）


